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一）
一、项目名称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生活补助专项资金项目
二、立项依据

按照《2025—2026年度云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方案》（云青联发〔2025〕4号），2025—2026年度西部计划要锚定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进一步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17条措施的通知》（云政办发〔2023〕26号）相关要求，健全工作运行机制，统筹整合资源，强化协同联动，提升实施效能，合力推动就业，积极拓展岗位，进一步扩大实施规模。根据我县实际情况以及云南省项目办和玉溪市项目办确定的实施规模，2025—2026年我县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规模为36人（包括全国项目5人，地方项目31人）。

根据《云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资金管理办法》（云青联〔2024〕15号），全国项目中央补助资金标准为每人每年3万元，由中央财政承担。地方项目补助资金标准为每人每年3万元，由省、州（市）、县（市、区）三级财政按照各三分之一的比例承担。州（市）、县级财政承担志愿者生活补助及社会保险单位缴纳部分（个人缴纳部分从志愿者工作生活补贴中代扣代缴），保障各级项目办开展志愿者招募、培训、派遣、宣传所需经费。

三、项目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
项目基本概况

2026年根据我县实际情况以及云南省项目办和玉溪市项目办确定的实施规模，2025—2026年我县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规模为36人，其中全国项目5人，地方项目31人。在预算年度内，计划保障全县36名在岗志愿者的生活补贴发放，确保生活补助（每人每月扣除保险到手不低于2,800.00元）资金准确、及时兑付。同时，为所有在岗志愿者缴纳社会保险。做好全国项目和地方项目的志愿者招募、配岗、培训、补录、岗位调整、日常管理等工作，积极搭建就业平台，推动和落实好服务期满志愿者在公务员招考、事业单位招聘、工龄计算、自主创业、户口档案迁移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引导志愿者增强自主择业意识，提高就业创业能力，有效促进自主择业。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各级财政生活补助资金

按照《共青团云南省委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地方项目补助资金标准为每人每年3万元，由省、州（市）、县（市、区）三级财政按照各三分之一的比例承担。

（二）各级财政部门统筹发放的工作生活补贴、交通补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

严格按规定用途使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补贴资金，确保专款专用，不得以任何名义截留、挤占、挪用，并及时足额将志愿者生活补助兑现到志愿者。县级财政及服务单位要为在艰苦边远地区服务的志愿者提供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确保志愿者每人每月扣除社保外补贴水平不低于2,800.00元（高于此标准的照原标准执行，未达标的照此标准执行）。

（三）为志愿者缴纳社会保险并做好生活保障
为志愿者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纳入全国统一规范电子税务局平台统一管理，费用由本级财政按照要求足额做好保障。协调服务单位向志愿者提供与本单位工作人员相同的工作条件，以及安全、健康、卫生的生活条件，有条件的服务单位应为志愿者提供免费住宿，帮助解决志愿者在工作、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

六、资金安排情况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生活补助专项资金项目资金安排如下：1.县级财政补助地方项目31人生活补助资金309,969.00元。2.补助所有在岗志愿者到手不足2,800.00元的部分（300.00元）129,600.00元。3.志愿者保险预算506,880.00元。以上县级补助资金合计946,449.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本年度项目开展的时间：2026年1月至2026年12月。生活补贴支出未按月支出；养老、工伤、失业保险（含代缴个人部分）按月支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按年支出。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实施，足额保障西部计划志愿者生活补贴和社会保险缴纳，稳定西部计划志愿者队伍，强化管理工作，促进大学生就业，提高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基层能力和水平。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重点领域财政项目（二）
一、项目名称

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项经费项目

立项依据

为切实做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和权益保护工作，根据《中共新平县委办公室关于印发〈共青团新平县委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新办通〔2017〕96号）“根据本地常住青少年人数和工作量，将团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经费纳入县财政年度预算，保障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顺利开展”文件精神，共青团新平县委将切实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进一步提升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帮助树立法治意识、守法观念和正确的价值观，充分发挥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办公室的作用，推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领导小组各项工作部署得到落实，加强青少年工作相关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督促检查。

三、项目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委员会

四、项目基本概况

聚焦专项经费效能的精准释放，以“打基础、强实效”为核心任务推进年度工作。持续推进“利剑护蕾”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法治宣教活动，做实“成长护航 青春同行”未成年人保护志愿服务。优化校内沟通平台，深化生命安全守护、心理健康关爱、网络素养提升、法治意识培育、困境群体帮扶五大行动，推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提质增效。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活动

开展“利剑护蕾”系列活动、大学生返家乡活动、“红色小课桌”活动、五四青年节系列活动、儿童关爱慰问活动，“3·5”“12·5”等志愿者服务活动。通过组织开展多形式宣传教育、主题团（队）日、志愿服务活动等，增强全县青少年法律意识，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培训

通过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好青少年权益工作，基础团务、队务知识等方面的学习，增强团干部队伍和少先队辅导员队伍的素质能力，更好地引领青少年筑牢法治观念，健康成长。2026年计划开展基层团干部暨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培训1期，少先队辅导员培训1期。

（三）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会议

根据工作安排，计划开展十九届六次团委全会、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工作座谈会议、大学生返家乡座谈会、基层团委换届工作会议等。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资金具体安排如下：

1．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培训费10,000.00元；

2．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会议费4,000.00元；

3．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活动用品费18,000.00元；

4．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活动交通费5,000.00元；

5．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活动其他支出5,000.00元；

6．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活动印刷费8,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本年度项目开展的时间为2026年1月至2026年12月。年内完成不少于5场覆盖全域中小学的主题法治宣讲、心理辅导；落实《玉溪共青团关爱服务留守儿童三年行动计划》等文件要求，开展“红色小课桌”品牌活动不少于2期，“团团聚力情暖童心”等关爱留守儿童活动覆盖不少于200人。通过开展1期开展基层团干部暨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培训，1期少先队辅导员培训开展以及组织十九届六次团委全会、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者工作座谈会议、大学生返家乡座谈会、基层团委换届工作会议等，推动基层团干部、少先队工作者、大学生志愿者等对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和少年儿童关爱工作能力的提升。
八、项目实施成效

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项目立足于教育和保护，用丰富生动、可亲可近、入耳入脑的学习教育方式，对青少年的不良行为及时进行预防和治疗。结合新时代做好青少年权益工作的相关要求，提高青少年工作者的政治素质和专业素养，进一步优化青少年成长环境，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